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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推新昌茶

产业振兴，进一步打响新昌茶品牌，新昌县

农业农村局决定联合新昌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新昌县融媒体中心，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最美茶匠、最美茶商、最美茶园”评

选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自愿申报与组织推荐相结合”原则；“网络

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原则。

二、评选方式
本次评选采用先进行网络投票，再经专

家评委集中评分的方式进行。评选总分为

100分，其中专家投票占70分，网络投票占

30分。

三、评选范围和名额
在全县茶产业范围内共评选出 30 个，

其中“最美茶匠”20个，“最美茶商”8个，“最

美茶园”2 个。

四、评选标准
（一）“最美茶匠”评选标准

1.在新昌县内工作，爱国守法，爱岗敬

业，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

精，具有高超的技能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良好的道德品行、职业操守，社会认可度

高。

2. 年龄 16 周岁（含）以上，从事茶产业

5 年（含）以上，目前仍在从事该产业。（编制

内在职人员除外）

3.获得过相关产业县级及以上荣誉、取

得相关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及参加过相关素

质技能培训的人员优先。

4.在茶叶育苗、加工、科研、评审（含培

训）、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取得较好业绩，作

出突出贡献的。在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引

领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

5.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突出

作用的茶人。

（二）“最美茶商”评选标准

1.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未发生违法

违规行为，未发生农产品质量重大安全事

故，未发现消费者或用户大量投诉等事件。

2. 年龄 16 周岁（含）以上，从事茶叶经

营5年（含）以上，目前仍在从事该工作。

3.具备茶叶经营营业执照，茶叶品牌使

用许可证，业绩良好，年销售额达到500万

元人民币（含）以上。

4.创新营销方式，积极推介新昌茶叶品

牌，在县内同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诚信

经营，真实履行对消费者的服务承诺及其服

务标准。

5.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突出

作用的茶商。

（三）“最美茶园”评选标准

1.茶园建园5年（含）以上，规模200亩

（含）以上，集中连片。

2.有注册商标，通过“三品”认证之一。

3.近三年无重大农产品质量和生产安

全事故。

4.生态环境优良：远离污染源，茶园水、

土、气洁净，茶园区域条件良好，周围自然风

光优美。

5.园相园貌较好：茶园布局合理，茶树

种植规范，长势健壮。茶园管理科学，园相

整齐。

6.基础设施完善：主要道路路面硬化，

平整清洁，交通方便；干道、支道、步道搭配

合理；排蓄水系统良好。

五、活动流程
1. 公告及申报：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公

告，由个人或单位自愿提出申请，经申请人

所地村、乡镇（街道）或部门、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推荐，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报时

间为2021年3月22日—29日。

2.审核初选：2021年3月30日—31日，

根据参评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按照

1：1.5的比例确定初选入围名单。

3.网络投票：2021年4月1日—6日，通

过“我爱新昌”APP客户端开展网络投票。

4.专家评审：2021年4月7日，组织有关

专家对初选入围名单进行评分，结合网络投

票，确定最终名单。

5.网上公示：2021年4月8日—10日。

6.颁发证书：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新

昌县第十五届大佛龙井茶文化节开幕式上，

邀请有关领导为获奖个人和单位颁发荣誉

证书。

六、材料提交要求
1. 最美茶匠：申报表 1 份；工作时相关

照片1张；身份证及相关荣誉证书、技术证

书、培训证书等复印件各1份；

2. 最美茶商：申报表 1 份；工作时相关

照片1张；身份证、营业执照、茶叶品牌使用

许可证、相关荣誉证书等复印件各一份；；

3. 最美茶园：申报表 1 份；茶园全貌照

片1张；营业执照、土地产权证明或流转承

包合同、无公害认证或绿色、有机认证证书、

茶园当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注

册商标等复印件各1份。

七、工作要求
1.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按照

申报标准，认真做好推荐工作。

2.单位或个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务必真

实有效，单位推荐务必客观公正。对有弄虚

作假的，一经查实，实行一票否决。

3.请对照“材料提交要求”，在3月29日

前将全部资料按顺序整理好报送到县农业

农村信息化中心（1209 办），同时电子稿发

至邮箱984611495@qq.com。

4. 联 系 人 ：杨 海 英 ，联 系 电 话 ：

86022110。

新昌县农业农村局
新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2021年3月22日

关于开展新昌县首届“最美茶匠、最美茶商、最美茶园”评选活动的通知

扫二维码

下载“最美茶匠”申报表

▲ 扫二维码

下载“最美茶商”申报表

▲ 扫二维码

下载“最美茶园”申报表

▲

珍
惜
粮
食

远
离
浪
费

爱
惜
粮
食
从
一
粒
米
开
始

他
们
的
艰
辛
你
可
曾
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